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出、列席名單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發文字號：高餐議(婕)會字第 113220160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議程乙份 

 

開會事由：第十六屆 1132 學期 寒期會期 第一次例行會議 

開會時間：113年 1 月 26 日（日）下午 20 時 00 分 

開會地點：Google Meet（代碼：vtu-rsat-qdo） 

主持人：簡議長婕安 

聯絡人及電話：沈翰鍇 0908-860-668 

 

出 席 者：簡議長婕安、黃副議長凡軒、卓議員芯圩、林議員建宏、李議員永毓、

邱議員承浩、陳議員又禎、賴議員元晟、陳議員倩琝、林議員筠雅、

謝議員秉宸、許議員美馨、張議員璦慈 

列 席 者：林會長泉佑、詹副會長昕縈、葉副會長俞廷、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與會人員：謝秘書長宜瑛、許副秘書長甄玲、顧問 

 

副本：學生議會秘書處 

 

備註： 

一、當天會議無提供餐食，會議中可用餐。 

二、若因故不克出席，務必於 113年 1月 23日 23時 59分前完成  

    請假。 

線 

裝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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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會議議程 

第十六屆 1132 學期 寒期會期 第一次例行會議 

時  間：113年 1月 26日（星期日）下午 20時 00分 

地  點：Google Meet（代碼：vtu-rsat-qdo） 

主  席：簡議長婕安               記錄：沈翰鍇 

出 席 者：簡議長婕安、黃副議長凡軒、卓議員芯圩、林議員建宏、李議員永毓、

邱議員承浩、陳議員又禎、賴議員元晟、陳議員倩琝、林議員筠雅、

謝議員秉宸、許議員美馨、張議員璦慈 

列 席 者：林會長泉佑、詹副會長昕縈、葉副會長俞廷、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與會人員：謝秘書長宜瑛、許副秘書長甄玲、顧問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宣讀並認可議程 

肆、報告及詢答事項 

伍、前會遺留之事項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三讀修訂草案，提 

請審議。 

柒、臨時動議 

捌、聲明與補述 

玖、主席結論 

壹拾、 散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4 1 16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六屆 1132 學期 寒期會期 第一次例行會議 

提案人 姓名/卓芯圩 單位/學生議會 職稱/法規召委 

連署人 謝秉宸、陳又禎、陳倩琝 

案由主旨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三讀修訂草案，提

請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修訂法規  □新訂法規  □ 人事任命案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內容詳如附件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

議會組織規程 三讀修訂草案對照表。 

二、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內容詳如附件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

議會組織規程(修正條文)。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用。 

 

 

提案人  提案單位  收件章  收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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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 

二讀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二次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執行內容） 

二、由各科系學程會員

選舉之學生議員組

成，代表會員行使

立法、監察權。 

第二條（執行內容） 

二、由各科系學程學會

會員選舉之學生議

員組成，代表會員

行使立法、監察

權。 

第二條（執行內容） 

二、由各科系會員選舉

之學生議員組成，

代表會員行使立

法、監察權。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四條（議員例行會

議） 

議員例行會議，全體學

生議員於期初訂定之固

定期限內召開之會議謂

之。 

第四條（議員例行會

議） 

議員例行會議，全體學

生議員於期初訂定之固

定期限內召開之會議謂

之。 

第四條（議員例行大

會） 

議員例行大會，全體學

生議員於期初訂定之固

定期限內召開之會議謂

之。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九條（彈性會期） 

學生議會可應需求可另

增設四段彈性會期，會

議數不列入第八條之會

議數。 

一、暑期會期： 

（1）八月一日至校方

表定上學期開學

前一周 

（2）校方表定暑假開

始至七月三十一

日 

二、寒期會期： 

（1）二月一日至校方

表定下學期開學

前一周 

（2）校方表定寒假開

始至一月三十一

日 

第九條（彈性會期） 

學生議會可應需求可另

增設四段彈性會期，會

議數不列入第八條之會

議數。 

一、暑期會期： 

（1）八月一日至校方

表定上學期開學

前一周 

（2）校方表定暑假開

始至七月三十一

日 

二、寒期會期： 

（1）二月一日至校方

表定下學期開學

前一周 

（2）校方表定寒假開

始至一月三十一

日 

第九條（彈性會期） 

學生議會可應需求可另

增設四段彈性會期，會

議數不列入第八條之會

議數。 

一、暑假會期： 

（1）八月一日至校方

表定上學期開學

前一周 

（2）校方表定暑假開

始至七月三十一

日 

二、寒假會期： 

（1）二月一日至校方

表定下學期開學

前一周 

（2）校方表定寒假開

始至一月三十一

日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十二條（推選方法） 

一、學生議員總人數過

半出席，方可選

第十二條（推選方法） 

一、學生議員總人數過

半出席，方可選

第十二條（推選方法） 

一、學生議員總人數過

半出席，方可選

一、修正文字說明。 

二、因抽籤不符合公

平規範，因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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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二、候選人由議員們互

相推選，並經過無

記名投票產生。 

三、第一高票數者當選

議長，第二高票者

則為副議長。 

四、此選舉之有效票數

應是出席議員數之

二分之一以上。 

五、若同票數，得補述

政見，並再次投

票，直至推選出

正、副議長。 

舉。 

二、候選人由議員們互

相推選，並經過無

記名投票產生。 

三、第一高票數者當選

議長，第二高票者

則為副議長。 

四、此選舉之有效票數

應是出席議員數之

二分之一以上。 

五、若同票數，得補述

政見後，再次投票

推選出正、副會

長，如經二次投票

後仍同票，則以抽

籤方式決定之。 

舉。 

二、候選人由議員們互

相推選，並經過無

記名投票產生。 

三、第一高票數者當選

議長，第二高票者

則為副議長。 

四、此選舉之有效票數

應是出席議員數之 

1/2 以上。 

五、若同票數，再重投

一次，若再相同，

則抽籤決定。 

改條文內容。 

三、因避免二次投票

後如一直同票無

結果以難處理，

因此修改條文內

容。 

第十六條（補選辦法） 

議長或副議長辭職、去

職或身亡，學生議會應

召開會議補選之。但議

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

應由學生自治選舉委員

會於出缺時，十日內召

集臨時會議分別補選之

。 

第十六條（補選辦法） 

議長或副議長辭職、去

職或身亡，學生議會應

召開會議補選之。但議

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

應由學生自治選舉委員

會於出缺時，十日內召

集臨時會議分別補選之

。 

第十六條（補選辦法） 

議長或副議長辭職、去

職或身亡，學生議會應

召開會議補選之。但議

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

應由選舉委員會於出缺

時，十日內召集臨時會

議分別補選之。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十九條（議員產生規

範） 

一、 學生議會議員由各

科系學程公開遴選

產生（該科系學程

人數達150人以上

為一名議員代表，

人數300人為兩名

議員代表，依此類

推；若未滿150人也

得推派議員代表一

名） 

二、 若該科系學程候選

人不足額時，可由

第十九條（議員產生規

範） 

一、學生議會議員由各

科系學程學會公開

遴選產生（該科系

學程學會人數達

150人以上為一名

議員代表，人數

300人為兩名議員

代表，依此類推；

若未滿 150人也得

推派議員代表一

名） 

二、若該科系學程學會

第十九條（議員產生規

範） 

學生議會議員由各科系

公開遴選產生（該科系

人數達 150 人以上為一

名議員代表，人數達

300 人為兩名議員代

表，依此類推；若未滿

150 人也得推派議員代

表一名）；惟該科系代表

未符第二十條資格規定

時，得由該科系及社團

群長向選舉委員會提報

並另選代表遞補之。 

一、完善文字說明。 

二、 因學生人數逐漸

減少，為維持議會

運作，故新增第二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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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院之科系學程

候選人遞補，直至

缺額補滿為止。 

三、 惟該科系學程代表

未符第二十條資格

規定時，得由該科

系學程向學生自治

選舉委員會提報並

另選代表遞補之。 

候選人不足額時，

可由同學院之科系

學程學會候選人遞

補，直至缺額補滿

為止。 

三、惟該科系學程學會

代表未符第二十條

資格規定時，得由

該科系學程學會向

學生自治選舉委員

會提報並另選代表

遞補之。 

第二十條（議員條件） 

一、參選議員前學年操

行成績不得低於 

75 分，且該學年

度須繳交學生會

費。 

二、學生議員不得兼任

學生會行政中心之

幹部、系科學程學

會正副會長、正副

社長。 

第二十條（議員條件） 

一、參選議員前學年操

行成績不得低於 

75 分，且該學年

度須繳交學生會

費。 

二、學生議員不得兼任

學生會行政中心之

幹部。 

第二十條（議員條件） 

一、參選議員前學年操

行成績不得低於 

75 分，且該學年

度須繳交學生會

費。 

二、學生議員不得兼任

學生會、各系科學

程學會及社團之幹

部。 

一、學生會下設行政

中心與立法中

心，故進行完善

說明。 

二、大多學生都有參

與系科學程學

會，社團，因此

規定放寬至只有

系科學程學會正

副會長、正副社

長不得參選，使

更多學生可以參

與選舉。 

三、大多學生都有參

與系科學程學

會，社團，因此

規定放寬至只有

行政中心幹部不

得參選，使更多

學生可以參與選

舉。 

第二十一條（罷免條

件） 

一、學生議會議員得由

該科系學程之學生

會會員提出罷免。 

第二十一條（罷免條

件） 

一、學生議會議員應由

該科系學程學會之

會員提出罷免。 

第二十一條（罷免條

件） 

一、學生議會議員得由

該科系之學生會會

員提出罷免。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二十四條（補選辦 第二十四條（補選辦 第二十四條（補選辦 一、修正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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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學生議員若因故辭職、

去職或身亡，得由各科

系學程學會於二十日內

繳交替補議員代表人名

單補足該缺額。 

法） 

學生議員若因故辭職、

去職或身亡，得由各科

系學程學會於二十日內

繳交替補議員代表人名

單補足該缺額。 

法） 

學生議員若因故辭職、

去職或身亡，得由各系

科學程學會於二十日內

繳交替補議員代表人名

單補足該缺額。 

二、完善文字說明 

第二十六條（校方文

案） 

一、議長須將校方所發

之公文，供所有學

生議 

員知悉並表達意見

後，議長使得於正

本核章。 

二、所有公文應與議員

批閱核章之影本由

秘書 

處製作電子檔或紙

本留存備查至少兩

年。 

三、議長應於校級會議

前與學生議會議員

進行會議討論，代

表議員於校級會議

發表意見。 

第二十六條 

（刪除） 

第二十六條（校方文

案） 

一、 議長須將校方所發

之公文影本置於議

會櫃五日以上（影

本須寫上公告日期

與截止日期），供所

有學生議員批閱、

表達意見與簽章，

三日內達半數之議

員簽章，議長使得

於正本核章。 

二、 若校方發以緊急公

文，無法滯留三日

，則議長須召集各

委員會主委，由各

主委批閱、簽章後

，議長使得於正本

核章。 

三、 所有公文應與議員

批閱核章之影本由

秘書處製作電子檔

或紙本留存備查至

少兩年。 

四、 議長應於校務暨行

政會議七日前製作

表單置於議會櫃供

全體議員發表意見

並簽章。 

一、因應無紙化的趨

勢，因此做條文

修正。 

二、 因學校只會發開

會通知單給學生

會正副會長及學

生議會正副議長

個人，不會有其他

的公文，學校公文

只會到課外活動

指導組，議會只會

接獲學生會的公

文，故刪除第二十

六條條文內容。 

第二十七條（議員職

權） 

一、聽取學生會工作計

畫及會務報告，並

第二十七條（議員職

權） 

一、聽取學生會工作計

畫及會務報告，並

第二十七條（議員職

權） 

一、聽取學生會工作計

畫及會務報告，並

一、 議員並未有此職

權，因此刪除。 

二、 修正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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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質詢權與監督

權。 

二、議決學生會預算

案、決算案。 

三、議決學生會之組織

規程以及提議事

項。 

四、審核社團專案之申

請。 

五、訂定或修改本規程

之相關規定。 

六、行使學生會各部會

首長任用同意權。 

七、接受學生請願。 

八、議決學生會財產之

處分。 

九、其他依法規賦予之

職務。 

十、對申請經費補助的

學生自治組織之活

動，進行監督與績

效評估。 

執行質詢權與監督

權。 

二、議決學生會預算案

、決算案。 

三、議決學生會之組織

規程以及提議事

項。 

四、審核社團專案之申

請。 

五、訂定或修改本規程

之相關規定。 

六、行使學生會各部會

首長任用同意權。 

七、接受學生請願。 

八、議決學生會財產之

處分。 

九、其他依法規賦予之

職務。 

十、對申請經費補助之

活動，進行監督與

績效評估。 

執行質詢權與監督

權。 

二、議決學生會、各科

系及社團預算案、

決算案。 

三、議決學生會之組織

規程以及提議事

項。 

四、審核社團預算案及

專案之申請。 

五、訂定或修改本規程

之相關規定。 

六、行使學生會各部會

首長任用同意權。 

七、接受學生請願。 

八、議決學生會財產之

處分。 

九、其他依法規賦予之

職務。 

十、對申請經費補助的

學生自治組織之活

動，進行監督與績

效評估。 

第三十條（經費預算） 

學生議會運作所需之行

政費用由議長提出估算

後經內部同意，送交學

生會會計處，併入期初

預算案。 

第三十條（經費預算） 

學生議會運作所需之行

政費用由議長提出估算

後經內部同意，送交學

生會會計處，併入期初

預算案。 

第三十條（經費預算） 

學生議會運作所需之行

政費用由議長提出估算

後經內部同意，送交學

生會財務部，併入期初

預算案。 

一、預算案由學生會

會計處長負責，

故修改。 

第三十二條（申請經費

辦法） 

經費提案單由提案人提

出，經學生議會審議通

過後，始得申請經費。 

第三十二條（申請經費

辦法） 

經費提案單由提案人提

出，經學生議會審議通

過後，始得申請經費。 

第三十二條（申請經費

辦法） 

動款申請單由提案人提

出，經行政中心財務

長、學生會會長、財政

主委與學生議長核章。 

一、根據本屆標準作

業流程，修正申

請經費辦法。 

第三十四條（會議組成

方式） 

一、議員例行會議，若

無規定或特殊狀

第三十四條（會議組成

方式） 

一、議員例行會議，若

無規定或特殊狀

第三十四條（會議組成

方式） 

一、議員例行大會，若

無規定或特殊狀

一、修正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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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由議長召集

之。 

二、 秘書長須於召開例

會七天（含）前寄

發開會資料與開會

通知，並在開會前

三天通知與會人員

。若未於七天前（

含）寄發開會通知

，則無法出席之學

生議員可不辦理會

議請假手續。 

三、議員臨時會由議長

視實際狀況召集

之。 

四、學生議會各類會

議，應有會前會的

運作。 

況，由議長召集

之。 

二、 秘書長須於召開例

會七天（含）前寄

發開會資料與開會

通知，並在開會前

三天通知與會人員

。若未於七天前（

含）寄發開會通知

，則無法出席之學

生議員可不辦理會

議請假手續。 

三、議員臨時會由議長

視實際狀況召集

之。 

四、學生議會各類會

議，應有會前會的

運作。 

況，由議長召集

之。 

二、秘書長須於召開例

會七天（含）前寄

發開會資料與開會

通知，並在開會前

三天通知與會人員

。若未於七天前（

含）寄發開會通知

，則無法出席之學

生議員可不辦理會

議請假手續。 

三、議員臨時會由議長

視實際狀況召集

之。 

四、學生議會各類會

議，應有會前會的

運作。 

第三十七條（會議規

則） 

一、 例會或議員臨時會

開會時，對特定事

項有明瞭之必要

者，得邀請學生會

正副會長、該特定

事項有關所屬負責

人或系科學程學會

正副會長、正副社

長，列席報告或說

明，未出席者則暫

緩審核。 

二、為廣納民意並使全

校學生了解議會運

作，例會與臨時會

得開放旁聽席。 

三、列席者僅有資訊提

供權，旁聽者不得

發言。 

四、例會舉行前七日須

第三十七條（會議規

則） 

一、例會或議員臨時會

開會時，對特定事

項有明瞭之必要

者，得邀請學生會

正副會長、行政中

心、系科學程學會

及社團相關負責人

列席報告說明，未

出席則暫緩審議。 

二、為廣納民意並使全

校學生了解議會運

作，例會與臨時會

得開放旁聽席。 

三、列席者僅有資訊提

供權，旁聽者不得

發言。 

四、例會舉行前七日須

將開會時間、地點

公告於學生會社群

第三十七條（會議規則） 

一、例會或議員臨時會

開會時，對特定事

項有明瞭之必要

者，得邀請學生會

正副會長、該特定

事項有關所屬負責

人或社團群社長

（負責人），列席報

告或說明，未出席

者則暫緩審核。 

二、為廣納民意並使全

校學生了解議會運

作，例會與臨時會

得開放旁聽席。 

三、列席者與旁聽席僅

享有發言權。  

四、例會舉行前七日須

將開會時間、地點

公告於學生會及學

生會社群網站以公

一、修正文字說明。 

二、修正列席者、旁

聽席權利。 

三、修正利害關係迴

避之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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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開會時間、地點

公告於學生會社群

網站以公告周知；

議員臨時會則視情

況而定。 

五、提案單應於一週前

提報至學生議會秘

書處，若為急件應

於會議前三天提

交，未依規定提報

者，則不受理。 

六、提案單可於學生議

會收到後，依其性

質先行移交各委員

會審議。 

七、議案逕付表決時，

提案人對於本身利

害關係之事件應行

迴避。經主席警告

兩次仍不願迴避

者，則與未迴避者

自身利益有關之議

案無條件撤回，且

不得再交付學生議

會審議。 

網站以公告周知；

議員臨時會則視情

況而定。 

五、提案單應於一週前

提報至學生議會秘

書處，若為急件應

於會議前三天提

交，未依規定提報

者，則不受理。 

六、提案單可於學生議

會收到後，依其性

質先行移交各委員

會審議。 

七、議案逕付表決時，

提案人對於本身利

害關係之事件應行

迴避。經主席警告

兩次仍不願迴避

者，則與未迴避者

自身利益有關之議

案無條件撤回，且

不得再交付學生議

會審議。 

告周知；議員臨時

會則視情況而定。 

五、提案單應於一週前

提報至學生議會秘

書處，若為急件應

於會議前三天提

交，未依規定提報

者，則不受理。 

六、提案單可於學生議

會收到後，依其性

質先行移交各委員

會審議。 

七、議案逕付表決時，

非議員或議員秘書

身分者應行迴避。

經主席警告兩次仍

不願迴避者，則與

未迴避者自身利益

有關之議案無條件

撤回，且不得再交

付學生議會審議。 

第四十三條（請假程

序） 

例會請假手續如下： 

一、議員無法出席，應於

開會前三日，以完成

請假程序。 

二、如原預定出席例

會 ,卻因臨時事故

無法參加 ,應於開

會前一小時向議會

秘書長完成請假。 

三、未依規定完成請假

程序且未出席之議

員 ,將列為議員出

第四十三條（請假程

序） 

例會請假手續如下： 

一、 議員無法出席，應

於開會前三日，以

完成請假程序。 

二、如原預定出席例

會，卻因臨時事故

無法參加，應於開

會前一小時向議會

秘書長完成請假。 

三、 未依規定完成請假

程序且未出席之議

員，將列為議員出

第四十三條（請假程

序） 

例會請假手續如下： 

一、 議員無法出席，應

於開會前三日，將

請假單以電子郵件

寄至議會的信箱備

查，以完成請假程

序。 

二、 如原預定出席例會

,卻因臨時事故無

法參加 ,應於開會

前一小時以電話口

頭向議會秘書長完

一、修正文字說明。 

二、修正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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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會議之考評成績

參考依據。 

席會議之考評成績

參考依據。 

成請假。 

三、 未依規定完成請假

程序且未出席之議

員 ,將列為議員出

席會議之考評成績

參考依據。 

第四十八條（常務委員會

設置） 

一、 學生議會應設置常

務委員會，以處理

各項事務。 

二、 各委員會之委員由

學生議員組成，議

員最多參與兩個委

員會。 

三、 委員會人數最少三

人，最多不得超過

全體議員之半數。 

四、 各委員會應設置召

集委員一人，主任

秘書一人（隸屬秘

書處）。 

第四十八條（常務委員會

設置） 

一、 學生議會應設置常

務委員會，以處理

各項事務。 

二、 各委員會之委員由

學生議員組成，議

員最多參與兩個委

員會。 

三、 委員會人數最少三

人，最多不得超過

全體議員之半數。 

四、 各委員會應設置召

集委員一人，主任

秘書一人（隸屬秘

書處）。 

第四十八條（常設委員會

設置） 

一、 學生議會應設置常

務委員會，以處理

各項事務。 

二、 各委員會之委員由

學生議員組成，議

員最多參與兩個委

員會。 

三、 委員會人數最少三

人，最多不得超過

全體議員之半數。 

四、 各委員會應設置主

任委員一人，主任

秘書一人（隸屬秘

書處）。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四十九條（常務委員會

配置） 

常務委員會如下，其組織

辦法，另訂之。 

一、法規委員會 

二、財政委員會 

三、學生權益委員會 

第四十九條（常務委員會

配置） 

常務委員會如下，其組織

辦法，另訂之。 

一、法規委員會 

二、財政委員會 

三、學生權益委員會 

第四十九條（常務委員會

配置） 

常設委員會如下，其組織

辦法，另訂之。 

一、法規委員會 

二、財政委員會 

三、學生權益委員會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五十一之二條（紀律委

員會） 

學生議會設紀律委員會，

其組織辦法，另訂之。 

第五十一之二條（紀律委

員會） 

學生議會設紀律委員會，

其組織辦法，另訂之。 

第五十一之一條（紀律委

員會） 

學生議會設紀律委員會，

其組織辦法，另訂之。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九章 常務委員會與特

設委員會 

第九章 常務委員會與特

設委員會 

第九章 常設委員會與特

設委員會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五十二條（常會召集） 

一、各委員會之常會，若

無規定或特殊情況，

由各委員會召集委

第五十二條（常會召集） 

一、 各委員會之常會，

若無規定或特殊情

況，由各委員會召

第五十二條（常會召集） 

一、各委員會之常會，若

無規定或特殊情況，

由各委員會主任委

一、修正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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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召集之。 

二、各委員會之主任祕

書須於召開例會七

天（含）前寄發開會

資料與開會通知，並

在開會前三天通知

與會人員。若未於七

天前（含）寄發開會

通知，則無法出席之

學生議員可不辦理

會議請假手續。 

三、各委員會之委員臨

時會由各召集委員

視實際狀況召集之。 

集委員召集之。 

二、 各委員會之主任祕

書須於召開例會七

天（含）前寄發開會

資料與開會通知，

並在開會前三天通

知與會人員。若未

於七天前（含）寄發

開會通知，則無法

出席之學生議員可

不辦理會議請假手

續。 

三、 各委員會之委員臨

時會由各召集委員

視實際狀況召集

之。 

員召集之。 

二、各委員會之主任祕

書須於召開例會七

天（含）前寄發開會

資料與開會通知，並

在開會前三天通知

與會人員。若未於七

天前（含）寄發開會

通知，則無法出席之

學生議員可不辦理

會議請假手續。 

三、各委員會之委員臨

時會由各主任委員

視實際狀況召集之。 

第五十三條（開會主席） 

一、 各委員會之常會與

委員臨時會由各召

集委員擔任主席，

若召集委員無法出

席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為主席。 

二、 各委員會開會時，

主席對於本身利害

關係之事件，應行

迴避。 

第五十三條（開會主席） 

一、 各委員會之常會與

委員臨時會由各召

集委員擔任主席，

若召集委員無法出

席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為主席。 

二、 各委員會開會時，

主席對於本身利害

關係之事件，應行

迴避。 

第五十三條（開會主席） 

一、 各委員會之常會與

委員臨時會由各主

任委員擔任主席，

若主任委員無法出

席時，由主席委員

互推一人為主席。 

二、 各委員會開會時，

主席對於本身利害

關係之事件，應行

迴避。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五十四條（列席規範） 

一、各委員會之常會與

委員臨時會開會

時，對特定事項有

明瞭之必要者，得

邀請學生會會長、

該特定事項有關所

屬負責人或系科學

程學會正副會長、

正副社長，列席報

告或說明，未出席

者則暫緩審核。 

第五十四條（列席規範） 

一、各委員會之例會或

委員臨時會開會

時，對特定事項有

明瞭必要者，得邀

請學生會正副會

長、行政中心、系科

學程學會及社團相

關負責人列席報告

說明，未出席則暫

緩審議。 

二、列席者僅有資訊提

第五十四條（列席規範） 

一、 各委員會之常會與

委員臨時會開會

時，對特定事項有

明瞭之必要者，得

邀請學生會會長、

該特定事項有關所

屬負責人或社團群

長，列席報告或說

明，未出席者則暫

緩審核。 

二、 列席者僅享有發言

一、修正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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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席者僅有資訊提

供權。 

供權。 權。 

第五十五條（會議規範） 

各委員會之常會或委員

臨時會之表決方式、利

益迴避原則、議事程序、

言論免責權與行為懲處

之規範，應依照學生議

會議員行為規範細則規

範之。 

第五十五條（會議規範） 

各委員會之常會或委員

臨時會之表決方式、利

益迴避原則、議事程序、

言論免責權與行為懲處

之規範，應依照學生議

會議員行為規範細則規

範之。 

第五十五條（會議規範） 

各委員會之常會或委員

臨時會之表決方式、利益

迴避原則、議事程序、言

論免責權與行為懲處之

規範，應依造學生議會行

為管理獎懲辦法規範之。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五十八條（秘書處內

容） 

一、秘書處各幹部均由

秘書長提秘書任命

案請議長任命之。 

二、學生議會秘書處承

議長之命，處理議

事及議會行政事

務。 

第五十八條（秘書處內

容） 

一、秘書處各幹部均由

秘書長提秘書任命

案請議長任命之。 

二、 學生議會秘書處承

議長之命，處理議

事及議會行政事

務。 

第五十八條（秘書處內

容） 

一、秘書處各幹部均由秘

書長提秘書請議長

任命之。 

二、學生議會秘書處承議

長之命，處理議事及

議會行政事務。 

一、修正文字說明 

第 六十 條（公佈與修

正） 

本規程由學生議會全體

議員三二決議通過之日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六十 條（公佈與修

正） 

本規程由學生議會全體

議員三二決議通過之日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六十 條（公佈與修

正） 

本規程由學生會議全體

議員過半數決議通過之

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修正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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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 

98 年 5 月 5 日經學生議會儲備委員會制定發布 

100 年 1 月 6 日經第二屆學生議會第四次議員大會修訂發布 

101 年 12 月 16 日經第四屆學生議會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102 年 1 月 3 日經第四屆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102 年 3 月 22 日經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2 月 23 日經第十一屆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110 年 5 月 11 日經第十二屆學生議會第二學期第二會期第二次例行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2月 29 日經第十三屆學生議會第一學期第二會期第四次例行會議修正通過 

000年 00月 00 日經第十六屆學生議會第 0 學期第 0 會期第 0 次例行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組成方式） 

一、本規程依「國立高雄餐旅學生會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會全名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以下簡稱議會）。 

第二條（執行內容）  

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為學生會立法及監察組織。 

二、由各科系學程學會會員選舉之學生議員組成，代表會員行使立法、監察權。 

 

第三條（相關規範） 

本規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條文、辦法之規定。 

第四條（議員例行會議） 

議員例行會議，全體學生議員於期初訂定之固定期限內召開之會議謂之。 

第五條（常務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各委員會於期初訂定之固定期限內召開之會議謂之。 

第六條（議員臨時會） 

議員臨時會，全體學生議員因特殊原因臨時召開之會議謂之。 

第七條（委員臨時會） 

特設委員會，各委員會因特殊原因臨時召開之會議謂之。 

 

第二章 會期 

第八條（規定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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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學期共有兩個會期，稱第一會期與第二會期。會期之時間依照校方表定之開學後至期中考周前

為第一會期，期中考周至期末為第二會期。 

二、每會期至少需召開兩次例會，每學期至少需召開五次例會。 

第九條（彈性會期）  

學生議會可應需求可另增設四段彈性會期，會議數不列入第八條之會議數。 

一、暑期會期：  

（1）八月一日至校方表定上學期開學前一周 

（2）校方表定暑假開始至七月三十一日 

二、寒期會期：  

（1）二月一日至校方表定下學期開學前一周 

（2）校方表定寒假開始至一月三十一日 

 

第三章 正、副議長 

第十條（產生辦法） 

學生議會設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學生議員互推候選人，經無記名投票產生。 

第十一條（推選會議） 

新任學生議員產生後十日內，由當任議長召集並主持首次會議，並由新任議員推選新任議長、副

議長。 

第十二條（推選方法） 

一、學生議員總人數過半出席，方可選舉。 

二、候選人由議員們互相推選，並經過無記名投票產生。 

三、第一高票數者當選議長，第二高票者則為副議長。 

四、此選舉之有效票數應是出席議員數之 1/2 以上。 

五、若同票數，得補述政見後，再次投票推選出正、副會長，如經二次投票後仍同票，則以抽籤

方式決定之。 

第十三條（提請罷免規則） 

議長、副議長得由議員投票罷免之，但就職未滿兩個月及剩餘任期不滿兩個月者，不得提出罷免

案。 

第十四條（罷免規範） 

正、副議長之罷免依以下規定： 

一、罷免案須有充足原因及理由，且需有議員人數之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簽署，並向秘書處提案。

（凡學生會會員皆可為簽署人。） 

二、罷免案應有全體議員過三分之二之出席，「同意罷免」票數達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通

過，未達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否決。 

三、前項罷免投票，罷免議長時，由副議長擔任主席；罷免副議長時，由議長擔任主席；議長、

副議長被罷免時，由出席議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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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應於投票後第八日解除職務。 

五、罷免案經否決，二個月內，不得再提出罷免案。 

第十五條（辭職辦法） 

正、副議長之辭職應以書面向學生議會提出，於辭職書提出會議報告，經議會同意後即行

生效，正、副議長辭職、因故去職或身亡，應交學務處備查。 

第十六條（補選辦法） 

議長或副議長辭職、去職或身亡，學生議會應召開會議補選之。但議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應由

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於出缺時，十日內召集臨時會議分別補選之。 

 

第四章 議員 

第十七條（議員任期）  

學生議員任期為一年，任期自當選年度六月一日，至當選次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八條（議員連任）  

議員連選得連選連任之。  

第十九條（議員產生規範）  

一、學生議會議員由各科系學程學會公開遴選產生（該科系學程學會人數達150人以上為一名議員

代表，人數300人為兩名議員代表，依此類推；若未滿150人也得推派議員代表一名） 

二、若該科系學程學會候選人不足額時，可由同學院之科系學程學會候選人遞補，直至缺額補滿為

止。 

三、惟該科系學程學會代表未符第二十條資格規定時，得由該科系學程學會向學生自治選舉委員

會提報並另選代表遞補之。 

第二十條（議員條件） 

一、參選議員前學年操行成績不得低於75分，且該學年度須繳交學生會費。 

二、學生議員不得兼任學生會行政中心之幹部。 

第二十一條（罷免條件） 

一、學生議會議員應由該科系學程學會之會員提出罷免。 

二、罷免理由需正當、充分，並交付學生議會審議。 

三、但就職時間未滿兩個月或剩餘任期不滿兩個月者，不得提出罷免。 

第二十二條（罷免辦法） 

學生議會罷免方法比照本法第十四條辦理之。 

第二十三條（請辭辦法） 

學生議員之辭職，應以書面向學生議會提出，經審核通過十五天內生效。 

第二十四條（補選辦法） 

學生議員若因故辭職、去職或身亡，得由各科系學程學會於二十日內繳交替補議員代表人名單補足該

缺額。 



會議名稱：第十六屆 1132 學期 寒期會期 第一次例行會議 

15/19 

第二十五條（議員就職） 

一、學生議會之議員當選人，應於前屆任期屆滿日之前宣誓就職。 

二、就職典禮與學生會正副會長一同辦理。 

 

第五章 職權 

第二十六條（刪除） 

第二十七條（議員職權） 

一、聽取學生會工作計畫及會務報告，並執行質詢權與監督權。 

二、議決學生會預算案、決算案。 

三、議決學生會之組織規程以及提議事項。 

四、審核社團專案之申請。 

五、訂定或修改本規程之相關規定。 

六、行使學生會各部會首長任用同意權。 

七、接受學生請願。 

八、議決學生會財產之處分。 

九、其他依法規賦予之職務。 

十、對申請經費補助之活動，進行監督與績效評估。 

第二十八條（會議規定） 

一、學生議會對學生會之預算，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二、審議預算案及決算案時，應邀請學生會之相關人員出席說明。 

三、審議時發現決算錯誤，得通知財政委員會再行審查之。 

四、若經費使用未符合經費審查辦法者，得依經費審查辦法予以凍結。 

五、對於已審議通過之預算案，學生議會僅有監察權與凍結經費權。 

第二十九條（正副議長職權） 

一、學生議會議長應彙整學生議員之意見，處理會務，對外代表學生議會。 

二、副議長會務執行時，應先經過議長之同意，未經承認不生效力。 

三、議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議長代理，議長、副議長因故同時無法執行職務時，由議員互

推一人代理。 

 

第六章 經費 

第三十條（經費預算） 

學生議會運作所需之行政費用由議長提出估算後經內部同意，送交學生會會計處，併入期初預算案

。 

第三十一條（運用額度） 

議會經費總額不得逾學生會該學期總預算百分之五，並且核實報銷。 

第三十二條（申請經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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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提案單由提案人提出，經學生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經費。 

第三十三條（經費審查辦法） 

學生議會之經費審查辦法，另外訂之。 

 

第七章 會議 

第三十四條（會議組成方式） 

一、議員例行會議，若無規定或特殊狀況，由議長召集之。 

二、秘書長須於召開例會七天（含）前寄發開會資料與開會通知，並在開會前三天通知與會人員。

若未於七天前（含）寄發開會通知，則無法出席之學生議員可不辦理會議請假手續。 

三、議員臨時會由議長視實際狀況召集之。 

四、學生議會各類會議，應有會前會的運作。 

第三十五條（會議召開條件） 

例會或議員臨時會召開時，出席席次應過半數（扣除有正當理由按流程請假與停權議員），若未過半

流會。 

第三十六條（開會主席） 

一、學生議會期初例會開會時，由議長為主席，議長未能出席，由副議長擔任主席，議長、副議長均未

能出席時，由出席議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並於臨時動議時選出下次例會之主席。 

二、議員臨時會之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之。 

三、學生議會開會時，主席對於本身利害關係之事件，應行迴避。 

第三十七條（會議規則） 

一、例會或議員臨時會開會時，對特定事項有明瞭之必要者，得邀請學生會正副會長、行政中心、系科

學程學會及社團相關負責人列席報告說明，未出席則暫緩審議。 

二、為廣納民意並使全校學生了解議會運作，例會與臨時會得開放旁聽席。 

三、列席者僅有資訊提供權，旁聽者不得發言。 

四、例會舉行前七日須將開會時間、地點公告於學生會社群網站以公告周知；議員臨時會則視情況而定

定。 

五、提案單應於一個月前提報至學生議會秘書處，若為急件應於一週前提報，未依規定提報者，則不受

理。 

六、提案單可於學生議會收到後，依其性質先行移交各委員會審議。 

七、議案逕付表決時，提案人對於本身利害關係之事件應行迴避。經主席警告兩次仍不願迴避者，則

與未迴避者自身利益有關之議案無條件撤回，且不得再交付學生議會審議。 

第三十八條（決議規定） 

除有特別規定之外，表決以出席議員過半數之贊成為通過，未過半則為否決，當贊成或反對為關鍵

票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三十九條（利益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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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議員對本身利害關係之議案，不得參與表決。 

第四十條（議事規則） 

例會與議員臨時會之議事程序，依照議事規則之規定。 

第四十一條（保障權益） 

一、保障議員於無所瞻顧及無溝通障礙之情境下，暢所欲言，充分表達民意，形成多數意見，以

符代議民主制度理性決策之要求，並善盡監督職責。 

二、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應作最大程度之界定，舉凡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

相關之附隨行為。 

三、在議會內不得有人身攻擊情事或其它不當行為，不得違反議事規則，不得有妨礙秩序之行為

，如有違反，主席得警告或制止，其情節重大者，學生議會議決後， 予以懲戒。 

第四十二條（議場行為管理） 

學生議員應遵守會議決議、行為規範細則，其細則另訂之。 

第四十三條（請假程序）  

例會請假手續如下： 

四、議員無法出席，應於開會前三日，以完成請假程序。 

五、如原預定出席例會，卻因臨時事故無法參加，應於開會前一小時向議會秘書長完成請假。 

六、未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且未出席之議員，將列為議員出席會議之考評成績參考依據。 

第四十四條（議決窒礙） 

學生議會依職權所為之決議案，行政中心應照案執行，如認為窒礙難行時，可在決議後十日內，提請

學生議會覆議；若維持原議，行政中心依舊認為窒礙難行時，得報請本校學務處仲裁。 

第四十五條（特殊會議） 

學生議會之會議，若有特殊情況或必要時，能提出特殊會議，需在會議中提出，由出席議員總數的過

半數，特殊會議即可成立，特殊會議因應情況而異。 

第四十六條（兩面具呈） 

議案之表決應兩面具呈，除要點中有特別規定外，則以內政部會議規範規定之。 

第四十七條（不得延議） 

學生議會應該於任期內將所有提案議畢，不得延至下屆審議。 

 

第八章 委員會 

第四十八條（常務委員會設置） 

一、學生議會應設置常務委員會，以處理各項事務。 

二、各委員會之委員由學生議員組成，議員最多參與兩個委員會。 

三、委員會人數最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全體議員之半數。 

四、各委員會應設置召集委員一人，主任秘書一人（隸屬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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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常務委員會配置） 

常務委員會如下，其組織辦法，另訂之。 

一、法規委員會 

二、財政委員會 

三、學生權益委員會 

第五十條（特設委員會） 

學生議會因應議會規範、辦法或特殊需求必要時，得設置特設委員會。 

第五十一條（各類委員會辦法） 

學生議會之各委員會組織辦法，另外訂之。 

第五十一之一條（程序委員會） 

學生議會設程序委員會，其組織辦法，另訂之。 

第五十一之二條（紀律委員會） 

學生議會設紀律委員會，其組織辦法，另訂之。 

 

第九章 常務委員會與特設委員會 

第五十二條（常會召集） 

一、各委員會之常會，若無規定或特殊情況，由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召集之。 

二、各委員會之主任祕書須於召開例會七天（含）前寄發開會資料與開會通知，並在開會前三天通知

與會人員。若未於七天前（含）寄發開會通知，則無法出席之學生議員可不辦理會議請假手續

。 

三、各委員會之委員臨時會由各召集委員視實際狀況召集之。 

第五十三條（開會主席） 

一、各委員會之常會與委員臨時會由各召集委員擔任主席，若召集委員無法出席時， 由委員互推一人為

主席。 

二、各委員會開會時，主席對於本身利害關係之事件，應行迴避。 

第五十四條（列席規範） 

一、各委員會之例會或委員臨時會開會時，對特定事項有明瞭必要者，得邀請學生會正副會長、行

政中心、系科學程學會及社團相關負責人列席報告說明，未出席則暫緩審議。 

二、列席者僅有資訊提供權。 

第五十五條（會議規範） 

各委員會之常會或委員臨時會之表決方式、利益迴避原則、議事程序、言論免責權與行為懲處之規

範，應依照學生議會議員行為規範細則規範之。 

第五十六條（請假程序） 

各委員會之常會請假手續如下： 

一、應於會議三日前，向秘書處辦理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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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於會議一日前，向秘書處確認請假手續及名單是否無誤。 

三、若有錯誤須向秘書處提出修正之。 

四、請假最後期限為開會前三天。 

五、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得於會議開始前向秘書處完成請假手續，並於三日內出示證明。 

 

第十章 秘書處 

第五十七條（設置辦法） 

一、學生議會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名，由議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 

二、秘書長下設副秘書二名，秘書若干名，均由秘書長提請議長任命之。 

三、行政所需之行政秘書若干名（資訊、美宣），各委員會之主任秘書各一名。 

第五十八條（秘書處內容） 

一、秘書處各幹部均由秘書長提秘書任命案請議長任命之。 

二、學生議會秘書處承議長之命，處理議事及議會行政事務。 

第五十九條（秘書處組織辦法） 

學生議會秘書處之組織辦法，另外訂之。 

 

第十一章 附則 

第六十條（公佈與修正） 

本規程由學生議會全體議員三二決議通過之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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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會議記錄 

第十六屆 1132學期 寒假會期 第一次例行會議 

時  間：114 年 1月 26日（星期日）下午 20 時 00 分 

地  點：Google Meet 

主  席：黃副議長凡軒              記錄：沈翰鍇  

出 席 者：簡議長婕安、黃副議長凡軒、李議員永毓、林議員建宏、林議員筠雅、

詹議員璦慈、陳議員又禎、謝議員秉宸 

列 席 者：林會長泉佑、詹副會長昕縈、葉副會長俞廷、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與會人員：謝秘書長宜瑛、許副秘書長甄玲 

請假人員：邱議員承浩 

缺席人員：卓議員芯圩、許議員美馨、賴議員元晟 

壹、 宣布開會 （開會時間：20 時 00 分） 

貳、 主席致詞 

感謝大家在寒假過年期間參加我們這次會議，我們今天開會主要是針對法規修

正草案的三讀進行討論還有表決，希望大家可以積極參與一起來完成這個法規

的修訂，請秘書宣讀下一個議程。 

參、 宣讀並認可議程 

提案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三讀修訂草案，提請

審議。 

想詢問在場的各位議眾及行政中心幹部對於今日的議程有無任何異議或問題要

提出？若無，請秘書宣讀下一個議程。 

肆、 報告及詢答事項 

伍、 前會遺留之事項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三讀修訂草案，提

請審議。 

討論及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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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議長凡軒：那我們再請法規召委卓芯圩來進行提案說明，因為芯圩今天沒有

到，可以請法規委員會的夥伴幫他進行提案提案說明嗎？我這邊

稍微說明一下好了，因為這次要修的是上次二讀通過的法規修訂

草案，上次也是我代為提案說明，雖然我今天是主席，但今天法

規召委她沒有到，所以今天也是由我代為提案說明，今天也是我

們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的組織規程三讀修訂草案，請各位

議眾提請審議，因為我們都有提前發 G-mail 給各位，想詢問在場

的議眾有無任何意見要提出。 

李議員永毓：我要提修正動議，法規的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五點：若同票數，

得補述政見後，再次投票推選出正、副會長，這邊應該修正為正副

議長。 

黃副議長凡軒：謝謝永毓的修正說明。想詢問在場議眾對這個修正有無任何異議 

              ，若無，我們對此修正動議進行舉手過半決，現在開始進行投票。 

 

決議：贊成 4票 反對 0票 通過 

黃副議長凡軒：想詢問在場的議眾還有其他意見要提出嗎？永毓請說。  

李議員永毓：也是一樣修正動議，第三十七條跟五十四條，列席者僅有資料提供

權，旁聽者不得發言，應修改為列席者經由會議主席同意使得發言，

但發言內容僅限對該議案表達所屬單位之看法，不得有詢問出席或

其他不當之情形。 

黃副議長凡軒：大家可以看一下留言板，永毓有把想修正的內容放在那裡，想詢

問在場的議眾對於這個修正動議有無任何正反意見要提出，若無 

              ，我們對此動議進行舉手過半決，現在開始進行投票。 

 

決議：贊成 4票 反對 0票 通過 

黃副議長凡軒：想再詢問在場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其他要討論的要提出，永

毓請說。 

李議員永毓：修正動議，希望可以在三十七跟五十四條新增旁聽者於會議進行中

應保持肅靜，不得聊天、喧鬧或其他妨礙議場秩序或議事進行之行

為。 

黃副議長凡軒：會提這個是因為我們沒有針對於旁聽者有所規範想詢問在場的議

眾對此修正動議有無任何異議要提出，若無我們對此修正動議進

行舉手過半決，現在開始進行投票。 

決議：贊成 3票 反對 0票 通過 

黃副議長凡軒：想詢問在場的議眾對於這個提案還有任何正反意見要提出嗎？若

無，我們對這個三讀草案進行舉手三二決，現在開始進行投票。 

 

決議：贊成 4票 反對 0票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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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柒、 臨時動議 

捌、 聲明與補述 

玖、 主席結論 

感謝大家今天抽空來參加這場會議，經過這次法規委員會還有大家的共同努

力，才能順利完成法規修正草案的三讀程序，在剛剛討論過程中，永毓及法規

委員會的大家都提出很多建議，讓我們這個草案可以修得更完整，最後也很感

謝大家這段時間的付出，大家好好休息，祝大家新年快樂。 

壹拾、 散會 （結束時間：20 時 15分） 

 

 

會議照片： 

     
 

 


